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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转发省农委省财政厅2013年
粮油高产创建实施方案的通知
吉政办明电〔2013〕47号 

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长白山管委会，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：

    省农委、省财政厅制定的《2013年粮油高产创建实施方案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3年5月29日

2013年粮油高产创建实施方案
省农委　省财政厅

　　粮油高产创建是实现科技增粮、科学防灾减灾、促进粮油大面积均衡增产的重大举措。为扎实开展好高产创建活动，提高创建水平，推动全省粮食生产持续发展，按照2013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部署，根据农业部、财政部《2013年粮棉油糖高产创建项目实施指导意见》（农办财〔2013〕37号）和农业部《2013年整建制推进高产创建实施方案》（农办农〔2013〕29号）、《粮食增产模式攻关方案》（农办农〔2013〕9号）及农业部关于2013年粮棉油糖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安排的补充意见等文件精神和要求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　　一、总体要求
　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为目标，以粮食主产县和非主产县的主产乡为重点，强化行政推动，依靠科技进步，集成推广成熟技术，促进农机农艺结合、良种良法配套，建立不同生态区高产高效标准化生产技术模式，辐射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，全面提升全省粮油综合生产能力。

　　二、主要任务
　　（一）实施规模。全省建设625个万亩高产示范片，其中水稻255个、玉米325个、大豆30个、马铃薯6个、杂粮4个、花生5个。在四平市开展整市整建制推进试点，在农安县等4个县（市）开展整县（市）整建制推进试点，在榆树市大坡镇等20个乡（镇）开展整乡（镇）整建制推进试点，在农安县和榆树市开展粮食增产模式攻关试点。整乡（镇）推进，每个乡（镇）建设4个万亩示范片（试点乡镇原则上与上年一致）；整县（市）推进，每个县（市）建设25个万亩示范片，其中：开展粮食增产模式攻关试点的再增加5个万亩示范片；整市推进，所在市的每个产粮县（市）的产粮乡（镇）原则上各建设1个万亩示范片。从2013年起，有条件的地方可对连续3年以上承担高产创建任务的万亩示范片进行轮换，并提早做好下一轮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的选址和储备工作。

　　（二）创建目标。

　　1.整建制推进创建目标。以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为基本单元，选择主要粮食作物开展整乡（镇）、整县（市）、整市高产创建试点。通过项目实施，力争所在乡（镇）、县（市）、市粮食平均亩产比上年提高5公斤以上，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。

　　2.万亩示范片创建目标。以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为基本单元，玉米亩产800公斤以上、水稻亩产700公斤以上、大豆亩产200公斤以上、花生亩产300公斤以上、马铃薯亩产3000公斤（鲜重）以上、杂粮亩产比上年提高2％以上。新建示范片单产水平力争比上年提高2％以上，续建示范片在保持上年高水平上力争再提高，辐射带动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均衡增产。

　　三、实施内容 
　　（一）科学选择示范片。主产区示范片集中连片要在１万亩以上（非主产区也要尽可能相对集中）。要求农田基础条件好，增产潜力大；工作基础扎实，农技推广网络健全、技术力量较强，粮食生产标准化、规模化、专业化、机械化程度高；交通相对便捷，辐射带动能力强。

　　（二）示范推广优良品种。结合各示范片的生产、生态特点与优势，示范推广一批高产、优质、多抗的主导品种。水稻重点示范推广高产优质多抗品种，玉米重点示范推广耐密品种，大豆重点示范推广高油、高蛋白品种，马铃薯示范推广脱毒种薯。良种覆盖率达到100％。在示范片集中展示示范一批优良品种，为下一年度筛选与推介主导品种提供依据。

　　（三）集成推广高产高效技术。按照良种良法配套、农机农艺结合的要求，加强技术组装配套，集成推广一批适应不同区域、不同作物的抗灾增产关键技术模式。要突出核心技术、创新技术和主推技术，重点推广测土配方施肥、农区统一灭鼠、生物防治玉米螟、玉米和水稻高光效新型栽培等技术。实现测土配方施肥、常发区生物防螟全覆盖。

　　（四）推进标准化生产。

　　1.田间设施标准化。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，完善项目区田网、路网、水网，实现成方连片、土地平整、道路联网、渠系配套。
　　2.管理服务专业化。大力推行统一整地播种、统一育苗栽插、统一肥水管理、统一病虫防治、统一机械收获的 “五统一 ”技术服务，促进技术全面入户到田。
　　3.生产过程机械化。充分发挥农机作用，促进农机农艺融合，力争玉米耕种收全程机械化，提高水稻机插秧、机收获水平。
　　（五）强化机制创新。依托种植大户、专业合作社（优先考虑农业部等12部委联合认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）开展高产创建，探索社会化服务新模式，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。整建制推进的每个乡（镇）至少有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、每个县至少有1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高产创建。积极推进高产创建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结合，实现良田、良种、良法、良机、良制配套。推进农科教结合、产学研协作，形成大联合、大协作的工作格局。
　　（六）广泛开展高产竞赛。继续组织广大农民特别是种粮大户、科技示范户开展玉米、水稻、大豆高产竞赛。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，建立激励机制，调动广大农民和农技推广人员参与高产创建的积极性。
　　四、资金使用与管理
　　中央财政原则上对每个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安排补助资金16万元，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，主要用于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大面积推广区域化、标准化成熟技术所需的物化投入和推广服务补助。
　　高产创建中技术人员培训所需资金，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经费中支出。高产创建项目实施区域内的骨干农民培训所需资金，从阳光工程项目经费中支出，每个万亩示范片培训农民100人左右。
　　按照本方案确定的计划任务，省财政厅将补助资金逐级下拨到各项目县（市、区）。各地要加强资金监管，规范管理办法，严格使用范围，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挪用和超范围支出，确保项目资金使用安全。项目县（市）要建立资金使用台账制度，由农业部门制定资金使用方案，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报省农委、省财政厅备案。省农委、省财政厅有权纠正不合规定的资金使用计划，并定期组织专项检查，对截留、挪用、超范围支出等问题，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　　五、保障措施
　　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粮油高产创建实行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四级联创，以县为主的工作机制。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，负责本地高产创建实施方案的制定和组织实施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行政部门，负责各项工作的落实和日常管理。整建制推进的市、县（市）、乡（镇），都要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领导小组，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。市（州）政府分管领导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主要领导至少要亲自抓１个万亩示范片，项目县（市、区）每个示范片的责任人由县级领导担任。
　　（二）加大扶持力度。各地要积极支持高产创建活动，按照资金渠道不变、性质不变、用途不变的原则，积极整合现代农业发展、土壤有机质提升、测土配方施肥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、新一轮种子工程和植保工程等项目，重点向高产创建示范片倾斜。
　　（三）强化指导与服务。省政府有关部门将组织成立由栽培、育种、土肥、植保、农机等方面专家组成的省级专家组，负责全省粮油高产创建活动的技术指导和测产验收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及整建制推进乡（镇）也要成立相应的专家指导组，明确一名专家任组长，每个示范片要有一名技术负责人。落实专家包片、技术人员包点责任制度。量化任务指标，开展全程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，确保关键技术落实到位。农业部将组织对整建制推进试点市、县（市）技术负责人进行培训，省对整建制推进试点县（市）、乡（镇）技术骨干进行培训，县（市、区）对万亩示范片的技术人员和科技示范户、种植大户进行培训。
　　（四）加强宣传与示范引导。充分发挥电视、报纸、广播及网络等媒体的作用，大力宣传高产创建活动中涌现的好做法、好典型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在关键农时季节，要组织农业行政、技术推广人员和示范农户、种植大户等进行现场观摩，开展技术交流，充分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。
　　（五）规范内业管理。建立完善高产创建工作档案，及时将有关的文件、方案、农户信息（包括姓名、地址、身份证号、电话等）、测产结果和工作总结等归档立案，促进高产创建有序开展。每个项目县（市、区）要设计一张标示图，注明万亩示范片的位置，涉及的乡镇村组。每个示范片要有１张方位图，标明地理坐标和面积；设计1张技术模式图，明确从种到收的全程标准化技术；建立1张农事日历，跟踪记录作物生育进展和重要农事活动。所有万亩示范片都要设立田间标牌（标牌样式和编号另行下发）。
　　（六）严格考核验收。各市（州）农委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测产验收组织工作，整建制推进的市、县（市）、乡（镇），要会同统计部门搞好测产和产量预计（具体测产验收办法另行下发）。鼓励开展市县间交叉测产，力求科学准确，杜绝虚报浮夸。省农委组织专家组对各县（市、区）高产创建测产结果进行抽测验收，对高产创建工作组织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评比，考评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高产创建项目安排的重要依据。对成效突出的，在项目分配上给予优先安排；对工作不力、实施效果差的，减少下一年度资金安排。
　　各项目县（市、区）农业、财政部门要认真组织制定实施方案，于2013年6月4日前联合报省农委、财政厅备案（同时上报高产创建彩色标示图１张）。要及时对当年实施情况、主要做法和经验以及取得的成效等进行认真总结，并于2013年11月10日前上报省农委和省财政厅。
　　附件：2013年全省粮油高产创建任务表
